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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19      证券简称：金陵药业      公告编号：2017-005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2017年 3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

议案》，关联董事宗永久、肖玲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冯巧根、

郝德明和金方会前对该项议案进行了审查，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

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2、预计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已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规定的金额，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南京新工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工集团”）将回避对该事项的表决。 

（二）预计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 

交易 

内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关联人 
2017 年预计 

交易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2016 年实际 

交易金额 

采购 

商品 

原辅包材 

药品 

市场 

价格 

定价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18000 2269.14 14,963.11 

南京益同药业有限公司 1000 138.14 805.17 

南京白敬宇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100 5.32 50.78 

销售 

商品 

药品 

包装印刷 

市场 

价格 

定价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556.34 18,687.67 

南京益同药业有限公司 23000 3824.43 17,746.07 

南京白敬宇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400 0 211.47 

南京中山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50 0 5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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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 

交易 

内容 

关联人 

2016 年 

实际 

交易金额 

2016 年 

预计 

交易金额 

实际发

生额占

同类业

务比例

（％） 

实际发

生额与

预计金

额差异

（%） 

披露日期 

及索引 

采购 

商品 

原辅包材 

药品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14,963.11 18000 5.55 -16.87 不适用 

南京益同药业有限公司 805.17 1000 0.30 -19.48 不适用 

南京白敬宇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50.78 200 0.02 -74.61 2017-005公告 

南京中山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0.41 0 0.00 0 不适用 

合     计 15,819.47 19200 5.87 -17.61 不适用 

销售 

商品 

药品 

包装印刷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18,687.67 16000 5.22 16.79 2017-004公告 

南京益同药业有限公司 17,746.07 18000 4.96 -1.41 不适用 

南京白敬宇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11.47 700 0.06 -69.79 2017-005公告 

南京中山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56.06 50 0.02 12.12 2017-004公告 

合     计 36701.27 34750 10.26 5.61 不适用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

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情况与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的说明（如

适用） 

公司在计划年度关联交易预计前，业务部门基于以往年度的交易情况做出与日常经营有关的预

计，在执行过程中，受政策变化和医药市场大环境影响，公司 2016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金额较预计金额存在差异，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业，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不存在重大影响。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

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

（如适用） 

公司 2016 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和发展需要，交易价格根据市场

交易价格确定，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因政策变化和医药市场大环境影响导致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总金额与实际发生总金额产生差异，实际发生数额少于全年预计金额，不会对公司经营情

况造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基本情况 

经营范围：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放射性药品，

诊断药品，二类精神药品，生物制品，中成药、生产、销售等。企业性质：股

份有限公司（上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0250015862U ，法定代表人：

陶昀，注册资本 89,742.5598 万元，住所：南京市雨花台区小行尤家凹 1 号

（南京国际健康产业园）8 号楼。主要股东：南京医药（集团）公司占 26.94%。

该公司 2016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972,077.36 万元，净利润 13,366.36

万元，截止 2016年 9月 30日的净资产 241,384.47万元，总资产 1,792,244.52

万元。（未经审计） 

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



 3 

剂、生化药品批发，医疗器械销售。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20102MA1M9GUM20，法定代表人：隋利成，注册资本：100.2 万元，

住所：南京市玄武区太平门街 55 号综合楼二楼。主要股东：本公司占 33.33%、

陶月宝占 33.33%、佟芳占 33.33%。该公司 2016 年度的营业收入 20,544.66     

万元，净利润 3.05 万元。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净资产为 196.00 万元，

总资产 5,850.11 万元。 

（3）南京白敬宇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药品生产、销售（按药品生产许可证所列项目经营）。企业性

质：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9213490905XY，法定代表人：

陶月宝，注册资本：6177.64 万元，住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惠中路 1 号。

主要股东：南京医药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占 22.48%、本公司占 21.64%、

昆明滇虹药业有限公司占 15%、南京白敬宇制药有限责任公司职工持股会及个

人占 40.88%。该公司 2016 年度的营业收入 50,335.43 万元，净利润     

4,002.41 万元。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净资产 22,060.34 万元，总资产  

40,043.81 万元。（未经审计） 

（4）南京中山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片剂、胶囊剂、颗粒剂生产、销售、中药提取。企业性质：有

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921349315802，法定代表人：成俊，

注册资本：9714.31 万元，住所：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恒发路 21 号。主要

股东：江苏弘景医药投资有限公司占 49%，新工集团占 39.47%、本公司占 11.53%。

该公司 2016 年度的营业收入 13393.41 万元，净利润 417.94万元。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净资产 10208.49 万元，总资产 18040.89 万元（未经审计） 

2、关联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1）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医药”)，系新工集团间接

控制的法人。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第（二）款规定的关

联关系情形。 

（2）南京益同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同公司”），系根据实质重于

形式的原则认定的关联关系。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第（五）

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南京白敬宇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系新工集团间接控制的法人。该关

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4）南京中山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系新工集团间接控制的法人。该关联

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公司的财务状况较好，均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形成坏帐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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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较小。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本公司与益同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与益同公司于2015年3月9日签署《产销协议》，约定将本公司下属

的南京金陵制药厂所生产的除脉络宁以外的产品全部由益同公司总经销，同时

益同公司负责该等产品所需原辅包材的配套供应，按市场价确定销售及供应价

格，销售及采购费用控制在每年相当于（该等产品的销售总额+该等产品所需

的原辅包材的采购总额）×18%左右的水平。结算方式为按月结算。协议有效

期为三年，自2015年1月1日起计算。 

2、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华东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东医药”）

与南京医药之间的关联交易 

华东医药与南京医药于 2015 年 3 月 9 日签署《药品采购及销售协议》，华

东医药因其客户的需求，向南京医药采购其所代理销售的药品；同时，华东医

药根据南京医药的市场需求，向其销售华东医药所代理销售的药品。药品的价

格遵循市场定价的原则。在任何情况下，甲方向乙方销售或采购药品的价格不

得明显偏离向市场独立第三方销售或同样药品的市场公允价格。协议有效期为

三年，自 2015 年 1月 1 日起计算。 

3、本公司与其他关联方发生的关联采购与销售药品及零星包装印刷业务，

由于金额较小（南京白敬宇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南京中山制药有限公司等关联

人在 2016 年度商品销售的关联交易金额累计为 267.53 万元，为公司 2016 年

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0.087%，商品采购的关联交易金额累计为 51.19 万元，为

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0.017%），未签署专门的关联交易协议，而是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需求，在需要时与相关的供应商、销售商在交易时根据市场

化原则签署相应的购销合同。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交易的必要性、连续性以及预计持续进行此类关联交易的情况。 

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原辅包材、药品，向关联方销售药品，这些交易都是公

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要的正常业务行为，且长期以来与上述关联方维持业务往

来。 

2、选择与关联方（而非市场其他交易方）进行交易的原因和真实意图。 

公司控股子公司华东医药与南京医药之间所发生的药品采购及销售的关

联交易是由于各自客户的市场需求，向对方销售已方所代理销售的药品所致。 

益同公司以前是为南京第三制药厂提供药品总经销及所需原辅包材的配

套供应的药品经销公司。2002年9月，公司收购南京第三制药厂后，南京第三

制药厂并入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金陵制药厂（以下简称“金陵制药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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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利用益同公司的采购及销售网络和团队，公司将下属的金陵制药厂所生产的

除脉络宁以外的产品全部由益同公司总经销，同时益同公司负责该等产品所需

原辅包材的配套供应，按市场价确定销售及供应价格。 

上述关联交易能够合理配置和利用优质资源，提高生产效率。 

3、公司与关联方交易公允，没有损害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此类关

联交易的金额占同类交易的比例较小，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无不利影响。 

4、公司 2016 年与关联人发生的关联销售占同类交易金额的 10.26%，关

联采购占同类交易金额的 5.87%。上述交易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

营业务没有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1、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于公司 2017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前取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董事会在对该议案

进行表决时，公司关联董事予以了回避。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公司与各关联方进行的各项日常关联交易是对公司经营的有利补

充，交易根据市场原则定价，公允、合理，公司预计的 2017 年日常关联交易

金额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未来发展需要，未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2、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同意将关联交易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的同意函；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的有关议案及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4、相关关联交易协议。 

特此公告。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